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1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鍾秀鳳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1月07日 

住址：臺中市北區錦洲里２１鄰進化路４９７巷２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北區錦洲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吉祥段0376-0000地號，面積：1729.6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0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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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2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張成安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1月26日 

住址：桃園市中壢區後寮里２１鄰中山東路二段４２２巷４７號(△通報住址：桃園市中壢區後寮

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光興段0128-0000地號，面積：349.1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0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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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3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吳清吉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1月14日 

住址：臺中市太平區永平里６鄰中平路７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太平區永平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愛平段0266-0000地號，面積：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4分之2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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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4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于新民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1月24日 

住址：臺中縣太平市宜欣里２０鄰溪洲西路１２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市宜欣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中華段0444-0000地號，面積：61.0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1 棟) 

 1. 太平區中華段00329-000建號，門牌：中山路二段４７７巷７６號 

   面積：77.6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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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5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陳英雄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1月23日 

住址：彰化縣田尾鄉北鎮村５鄰平和巷３６號(△通報住址：彰化縣田尾鄉北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長安段0020-0000地號，面積：1568.0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0分之96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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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6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劉法運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1月22日 

住址：臺中市太平區勤益里１４鄰中山路一段３２２巷１１７弄１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太平區

勤益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大興段0232-0000地號，面積：156.4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分之2 

 建物部份 (共 1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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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太平區大興段00096-000建號，門牌：中山路一段３２２巷１１７弄１號 

   面積：132.0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分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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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7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鄒林月珠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2月23日 

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宜欣村２１鄰新平路８９之２５巷５弄２０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宜

欣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2 筆) 

 1. 太平區太平段0802-0000地號，面積：3411.1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0分之117 
 2. 太平區太平段0802-0001地號，面積：3.0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0分之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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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部份 (共 2 棟) 

 1. 太平區太平段09945-000建號，門牌：新平路８９之２５巷５弄２０號 

   面積：128.1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2. 太平區太平段09960-000建號，門牌：宜佳街９巷４之１號地下層 

   面積：2868.3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99分之1 

9 第 頁共 66 頁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8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陳慶元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2月01日 

住址：臺中縣太平市頭汴里８鄰北田路２２６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市頭汴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2 筆) 

 1. 太平區新頭汴段0491-0000地號，面積：5851.0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2. 太平區新頭汴段0492-0000地號，面積：857.7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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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9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林秋燕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2月16日 

住址：臺中市太平區東汴里１０鄰山田路６７巷４６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太平區東汴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2 筆) 

 1. 太平區頭汴坑段0167-0016地號，面積：647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分之1 
 2. 太平區頭汴坑段0167-0052地號，面積：250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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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10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陳寶玉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3月30日 

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宜欣村５鄰宜欣路６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宜欣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光華段0678-0000地號，面積：106.3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1 棟) 

 1. 太平區光華段00515-000建號，門牌： 子坑７９之９巷３弄３２號 

   面積：94.0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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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11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謝阿順 

死亡日期：民國065年05月18日 

住址：臺中縣太平鄉車籠埔(△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興隆段0336-0000地號，面積：375.2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4分之4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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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12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賴文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4月27日 

住址：臺北市士林區忠誠里１２鄰德行東路９２號四樓(△通報住址：臺北市士林區忠誠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3 筆) 

 1. 太平區洪厝段0333-0000地號，面積：466.7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2. 太平區洪厝段0334-0000地號，面積：235.5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3. 太平區勤益段0228-0000地號，面積：143.1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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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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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13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吳萬成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5月29日 

住址：臺中市太平區東汴里２鄰長龍路二段南國巷１７２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太平區東汴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頭汴坑段0035-0000地號，面積：50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0 棟) 

16 第 頁共 66 頁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14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謝君生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5月07日 

住址：臺北縣土城市峰延里９鄰延吉街２３７號五樓(△通報住址：臺北縣土城市峰延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3 筆) 

 1. 太平區興隆段0323-0000地號，面積：558.2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84分之2 
 2. 太平區興隆段0328-0000地號，面積：104.9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分之1 
 3. 太平區興隆段0355-0000地號，面積：138.1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84分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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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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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15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張楊嬌娥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5月21日 

住址：臺中縣太平市興隆里１５鄰光興路８４３巷３０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市興隆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3 筆) 

 1. 太平區福隆段0876-0000地號，面積：14.2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00分之13 
 2. 太平區福隆段0876-0001地號，面積：18.7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00分之13 
 3. 太平區興隆段0082-0000地號，面積：475.3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0分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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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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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16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周文忠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5月13日 

住址：臺中市北屯區大坑里６鄰光西巷５４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北屯區大坑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平欣段0693-0009地號，面積：9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1 棟) 

 1. 太平區平欣段00882-000建號，門牌：樹孝路２０號 

   面積：352.2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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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17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楊禎榮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6月08日 

住址：臺中市西屯區何源里１０鄰河南東一街２７號七樓(△通報住址：臺中市西屯區何源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4 筆) 

 1. 太平區樹孝段1664-0000地號，面積：185.8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分之1 
 2. 太平區樹孝段1664-0001地號，面積：106.4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分之1 
 3. 太平區樹孝段1664-0002地號，面積：1105.4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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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太平區樹孝段1665-0000地號，面積：8.0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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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18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江峻農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6月29日 

住址：臺中縣太平市坪林里３鄰坪林路１７之７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市坪林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2 筆) 

 1. 太平區三汴段0431-0000地號，面積：251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2. 太平區三汴段0477-0000地號，面積：37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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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19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洪炎煌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6月27日 

住址：臺中市太平區成功里４鄰成功路３００巷２９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太平區成功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4 筆) 

 1. 太平區信平段0446-0002地號，面積：51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分之1 
 2. 太平區信平段0447-0001地號，面積：16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9分之1 
 3. 太平區信平段0447-0003地號，面積：59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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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太平區信平段0447-0005地號，面積：4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9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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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20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余運來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6月05日 

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太平村１６鄰永豐路９４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太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永豐段0548-0000地號，面積：68.4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1 棟) 

 1. 太平區永豐段00118-000建號，門牌：永豐路９４號 

   面積：98.7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27 第 頁共 66 頁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21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黃俊傑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6月28日 

住址：臺中市太平區中興里１０鄰新平路一段１９巷１３號七樓(△通報住址：臺中市太平區中興

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7 筆) 

 1. 太平區壽平段0808-0019地號，面積：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88分之3 
 2. 太平區壽平段0808-0020地號，面積：1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88分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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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太平區壽平段0808-0029地號，面積：16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88分之3 
 4. 太平區壽平段0808-0030地號，面積：2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88分之3 
 5. 太平區壽平段0808-0052地號，面積：16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88分之3 
 6. 太平區壽平段0808-0060地號，面積：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88分之3 
 7. 太平區壽平段0811-0000地號，面積：11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88分之3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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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22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陳錦泉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6月23日 

住址：臺中市太平區建國里１９鄰建成二街３０巷１１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太平區建國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2 筆) 

 1. 太平區福平段0132-0000地號，面積：34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0分之2 
 2. 太平區福平段0137-0000地號，面積：314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00分之2500 

 建物部份 (共 1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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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太平區福平段01232-000建號，門牌：建成二街３０巷１１號 

   面積：148.7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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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23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許正雄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7月11日 

住址：臺中市東區振興里９鄰大智路７３號七樓之１(△通報住址：臺中市東區振興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平欣段0713-0000地號，面積：211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0分之33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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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24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王張明春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7月14日 

住址：臺中縣太平市建國里２０鄰建功街１０６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市建國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2 筆) 

 1. 太平區內湖段0184-0000地號，面積：89.4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2. 太平區內湖段0192-0000地號，面積：11.4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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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25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吳鄒給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7月16日 

住址：臺中縣太平市新坪里１鄰中山路三段２２８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市新坪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平欣段0851-0000地號，面積：15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1 棟) 

 1. 太平區平欣段00121-000建號，門牌：中山路三段２２８號 

   面積：151.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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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26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陳世明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8月01日 

住址：臺中市北區健行里９鄰華富街３０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北區健行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0 筆) 

 1. 太平區育賢段0131-0000地號，面積：276.2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4分之42 
 2. 太平區育賢段0131-0001地號，面積：215.3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分之5 
 3. 太平區育賢段0131-0003地號，面積：46.2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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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太平區育賢段0131-0004地號，面積：52.8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5. 太平區育賢段0131-0005地號，面積：52.8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6. 太平區育賢段0131-0007地號，面積：53.6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7. 太平區育賢段0131-0014地號，面積：86.2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8. 太平區育賢段0131-0019地號，面積：97.7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9. 太平區育賢段0131-0021地號，面積：9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10. 太平區育賢段0131-0028地號，面積：68.9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8 棟) 

 1. 太平區育賢段00430-000建號，門牌：樹德路３００號 

   面積：171.2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分之1 
 2. 太平區育賢段00443-000建號，門牌：樹德路３０８巷１２號 

   面積：185.3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分之1 
 3. 太平區育賢段00445-000建號，門牌：樹德路３０８巷１號 

   面積：187.1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分之1 
 4. 太平區育賢段00450-000建號，門牌：樹德路３０８巷１１號 

   面積：187.1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分之1 
 5. 太平區育賢段00451-000建號，門牌：樹德路３２６巷２號 

   面積：165.5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分之1 
 6. 太平區育賢段00453-000建號，門牌：樹德路３２６巷８號 

   面積：162.9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分之1 
 7. 太平區育賢段00454-000建號，門牌：樹德路３２６巷１０號 

   面積：162.9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分之1 
 8. 太平區育賢段00455-000建號，門牌：樹德路３２６巷１２號 

   面積：143.9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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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27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蕭志興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8月05日 

住址：臺中市霧峰區南勢里２鄰豐正路工業巷１２號(△通報住址：臺中市霧峰區南勢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永億段0024-0013地號，面積：153.7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1 棟) 

 1. 太平區永億段00019-000建號，門牌：永利街３０６號 

   面積：39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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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28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羅英鳳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8月20日 

住址：臺中市中區綠川里３鄰綠川東街２號(△通報住址：臺中市中區綠川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3 筆) 

 1. 太平區瑞欣段0062-0003地號，面積：59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2. 太平區瑞欣段0063-0000地號，面積：103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3. 太平區瑞欣段0064-0000地號，面積：2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分之354 

38 第 頁共 66 頁 



 建物部份 (共 1 棟) 

 1. 太平區瑞欣段00264-000建號，門牌：宜昌東路１１８號 

   面積：716.0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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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29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李義傳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8月03日 

住址：臺中市太平區中政里１２鄰成功東路１０３巷１１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太平區中政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仁平段0805-0010地號，面積：3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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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30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陳添枝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8月15日 

住址：臺中市太平區福隆里１０鄰東方二街２２巷２１弄８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太平區福隆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9 筆) 

 1. 太平區茶寮段0223-0000地號，面積：148.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68分之2 
 2. 太平區茶寮段0224-0000地號，面積：31.3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68分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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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太平區福隆段0124-0000地號，面積：13.8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68分之2 
 4. 太平區福隆段0125-0000地號，面積：66.2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68分之2 
 5. 太平區福隆段0126-0000地號，面積：1844.5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68分之2 
 6. 太平區福隆段0195-0000地號，面積：182.7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68分之2 
 7. 太平區福隆段0217-0000地號，面積：50.4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68分之2 
 8. 太平區福隆段0227-0000地號，面積：58.5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9. 太平區福隆段0230-0000地號，面積：49.9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1 棟) 

 1. 太平區福隆段00186-000建號，門牌：東方二街２２巷２１弄８號 

   面積：136.4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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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31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胡健庭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08月16日 

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坪林村２５鄰文林路３４號９樓(△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坪林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萬福段0577-0000地號，面積：32316.1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00分之88 

 建物部份 (共 1 棟) 

 1. 太平區萬福段00675-000建號，門牌：大興路１６６號地下一層 

   面積：14259.5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00分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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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32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鄭水河 

死亡日期：民國108年10月15日 

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太平村４鄰太平路太中巷１５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太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壽平段0799-0000地號，面積：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2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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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33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鄭水河 

死亡日期：民國108年10月15日 

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太平村４鄰太平路太中巷１５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太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壽平段0801-0000地號，面積：25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2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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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34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鄭水河 

死亡日期：民國108年10月15日 

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太平村４鄰太平路太中巷１５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太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2 筆) 

 1. 太平區壽平段0802-0000地號，面積：154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2分之1 
 2. 太平區壽平段0802-0001地號，面積：4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2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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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35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鄭水河 

死亡日期：民國108年10月15日 

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太平村４鄰太平路太中巷１５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太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壽平段0803-0000地號，面積：5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2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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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36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鄭水河 

死亡日期：民國108年10月15日 

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太平村４鄰太平路太中巷１５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太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壽平段0804-0000地號，面積：2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2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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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37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鄭水河 

死亡日期：民國108年10月15日 

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太平村４鄰太平路太中巷１５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太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2 筆) 

 1. 太平區壽平段0805-0000地號，面積：157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2分之1 
 2. 太平區壽平段0805-0001地號，面積：5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2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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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38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林張玉蓮 

死亡日期：民國108年02月06日 

住址：臺中市豐原區豐田里１０鄰市政路３０巷２號(△通報住址：臺中市豐原區豐田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3 筆) 

 1. 太平區仁平段0689-0000地號，面積：291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分之1 
 2. 太平區仁平段0775-0000地號，面積：34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分之1 
 3. 太平區壽平段0799-0000地號，面積：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360分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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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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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39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林春雲 

死亡日期：民國108年06月19日 

住址：臺中市大里區大里里５鄰大里街７５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大里區大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永新段0158-0000地號，面積：1069.2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72分之4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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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40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林瑞明 

死亡日期：民國108年07月09日 

住址：臺中市太平區東和里１０鄰東村十二街８巷９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太平區東和里１０鄰

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6 筆) 

 1. 太平區東平段0149-0000地號，面積：166.0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2. 太平區東平段0179-0000地號，面積：267.1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0分之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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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太平區東平段0192-0000地號，面積：207.8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4. 太平區東平段0205-0000地號，面積：1656.9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5. 太平區東平段0263-0000地號，面積：123.7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6. 太平區東平段1250-0000地號，面積：36.2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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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41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吳陳倉  

死亡日期：民國108年09月29日 

住址：臺中縣太平鄉新光村１３鄰振興路三民巷２０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新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2 筆) 

 1. 太平區新光段0775-0000地號，面積：51.2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8分之1 
 2. 太平區新光段0783-0000地號，面積：5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0 棟) 

55 第 頁共 66 頁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42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陳湘錡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10月18日 

住址：臺中市太平區太平里２７鄰新仁路一段４４巷８弄２４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太平區太平

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6 筆) 

 1. 太平區壽平段0460-0000地號，面積：190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0分之112 
 2. 太平區壽平段0884-0000地號，面積：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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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太平區壽平段0938-0002地號，面積：6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分之1 
 4. 太平區壽平段0967-0000地號，面積：56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分之1 
 5. 太平區壽平段0968-0000地號，面積：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分之1 
 6. 太平區永豐段0025-0000地號，面積：330.8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1 棟) 

 1. 太平區壽平段00770-000建號，門牌：中平七街２７巷１１號十樓 

   面積：83.6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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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43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熊安慈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10月14日 

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宜欣村１７鄰宜欣一路９０號四樓(△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宜欣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1 筆) 

 1. 太平區宜欣段1442-0000地號，面積：206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0分之109 

 建物部份 (共 1 棟) 

 1. 太平區宜欣段00899-000建號，門牌：宜欣一路９０號四樓 

   面積：67.7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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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44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呂貴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11月12日 

住址：臺中縣大里市金城里３２鄰中興路一段大明巷２３之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大里市金城

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2 筆) 

 1. 太平區和平段1080-0000地號，面積：58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18分之5 
 2. 太平區和平段1081-0000地號，面積：124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18分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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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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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45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林速如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11月28日 

住址：臺中市太平區成功里１１鄰建興路４８巷６號十三樓之７(△通報住址：臺中市太平區成功

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2 筆) 

 1. 太平區興隆段0591-0000地號，面積：492.9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分之1 
 2. 太平區光興段0010-0000地號，面積：14872.7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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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部份 (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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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46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尤林霞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12月01日 

住址：臺中市太平區坪林里５鄰中山路二段１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太平區坪林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4 筆) 

 1. 太平區勤益段0558-0000地號，面積：40.9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分之1 
 2. 太平區勤益段0559-0000地號，面積：323.2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分之1 
 3. 太平區勤益段0645-0000地號，面積：273.4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分之1 

63 第 頁共 66 頁 



 4. 太平區勤益段0646-0000地號，面積：30.7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0 棟) 

64 第 頁共 66 頁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3月25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111000199547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 

公告事項： 

一、 被繼承人姓名：邱素華 

死亡日期：民國109年12月29日 

住址：臺中市太平區永隆里７鄰光興路４０１巷３７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太平區永隆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 

  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政府機 

  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 

  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 

  共有之登記。」。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份 (共 2 筆) 

 1. 太平區永隆段0516-0023地號，面積：2.9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2. 太平區永隆段0751-0000地號，面積：54.9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建物部份 (共 1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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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太平區永隆段00758-000建號，門牌：光興路４０１巷３７號 

   面積：112.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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